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申請須知
壹、依據

依據97年12月15日行政院核定之「2011世界設計大會暨設計年推動計畫」。

貳、目的

文化創意產業為政府推動6大新興產業之一，設計產業又為文化創意產業之旗艦產業，且設計年活動為行政院核定計畫，對通過認證活動辦理之各單位具有指標績效意義。我國並於2007年向國際設計聯盟（International Design Alliance，IDA）爭取到2011世界設計大會在台舉辦之主辦權，另2011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利用2011世界設計大會在台舉辦之契機，串聯全年度全台之設計與藝文相關活動，打造2011設計年作為行銷台灣設計與全民創意活力之活動平台，爰擬定全台活動認證機制，讓台灣設計透過活動行銷，躍升國際舞台，並成為創意設計之島。
參、辦理單位

主    辦：經濟部
策    劃：經濟部工業局
執    行：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肆、申請認證資格
1、 申請單位：
（1） 各級政府機關。
（2） 各公協會、社團或財團法人等單位。
（3） 各學術單位。

（4） 各民間企業、機構或團體等單位。
2、 申請認證活動內容：
舉凡與產品設計、平面設計、空間設計、時尚設計、工藝設計、數位多媒體、裝置藝術、當代藝術、表演藝術等類相關之活動，皆可申請認證。
3、 認證活動辦理時間：

舉辦時間須為民國100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
4、 認證活動須具備以下任一條件：

（1） 活動期間為2天（含）以上，且具有延續性。
（2） 預計參與人數達3,000人次以上。
（3） 具2個國家以上人士共同參與。

（4） 具提升台灣地方或產業特色的活動內容。

伍、認證作業程序

1、 書面申請
填寫下列書面申請資料向執行單位提出申請，每一申請單位申請之活動件數不限。

（一）認證活動申請表1份。（格式如附件1）
（二）申請認證活動計畫書1式7份。（格式如附件2）
（三）「辦理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承諾書」1式2份。（格式如附件3）
2、 申請時間
（一）自即日起至本（99）年5月14日下午6時止。

（二）申請時間截止後，主辦單位得視認證活動通過申請之情況決定是否繼續開放受理申請。
3、 送件方式

（一）通訊送件

須於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郵寄至「台北市115南港區園區街3-1號G棟3樓　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會暨設計年工作小組 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分組 收」。
（二）親自送件

於截止日下午5時前親送至台北市115南港區園區街3-1號G棟3樓。

（三）申請相關問題諮詢窗口

聯絡人：王瑞琳小姐
聯絡電話：02-2655-8199轉分機204
聯絡信箱：linda_1102@tdc.org.tw
4、 認證活動審查評分項目及權重

依據審查項目給予評分，凡總分達70分（含）以上之申請單位通過審查，評分項目與權重如下：

（一）活動主題、內容與設計關聯度 40％

（二）活動規模（經費、參與人次及場地）30％

（三）活動帶動設計美學與經濟效益20％
（四）活動國際化程度 10％
              通過審查之活動皆列為設計年「認證活動」。
5、 審查時間

第一次審查會議預定為本（99）年5月下旬舉行，並得視認證活動通過之情況決定是否繼續辦理第二次審查會議。

陸、獲得認證活動之單位權利義務

1、 主辦單位可提供之事項
（1） 提供2011設計年視覺識別系統(CIS)
建置視覺識別系統(CIS)行銷各認證活動與設計年，並與各認證活動共同形塑2011設計年品牌形象。
（2） 製作設計年手冊，擴大行銷
將整合設計年認證活動資訊，製作設計年活動手冊，擴大設計年活動行銷效益。

（3） 推行設計年形象MV或主題曲，擴大宣傳效益
將製作設計年形象MV或主題曲，提供認證活動單位播放及全台共同宣傳，可共同營造全台設計年氛圍，共同吸引活動人氣。
（4） 利用活動行銷宣傳各認證活動
1.辦理設計年嘉年華等活動，讓各認證活動藉此展現各活動特色，擴大宣傳效益。

2.媒合通過認證之活動與設計師，共同推出設計體驗之旅、開發認證活動衍生設計商品等，藉由體驗設計方式帶領全民認識設計，享受設計活動，進而消費設計。
（5） 利用媒體行銷宣傳各認證活動

透過電子、平面及網路的宣傳，擴大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之行銷，以達最大效益。
2、 認證活動單位配合之事項
（1） 提供活動中、英文基本宣傳資料。
（2） 申請單位須各自編列活動辦理之預算。

（3） 各認證活動須依據2011設計年視覺識別系統使用規範手冊，編輯各式文宣品或衍生商品。
（4） 活動結束後3個月內，提供主辦單位活動成果報告書及光碟1份。
（5） 通過審核之活動，若無法依計畫確實執行時，撤銷其認證資格。

柒、2011設計年視覺識別系統

下圖為2011設計年視覺形象呈現之應用之示意圖，各認證活動將獲得一本視覺識別系統應用手冊，各認證活動辦理單位可自行依據規範應用於文宣品、旗幟、網頁等衍生產品上，共同宣傳2011設計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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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1.申請表

編號：
	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_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Certification of Activities under the 2011”Year of Design”

	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中文)

Activity (Chinese)
	

	活動名稱(英文)

Activity (English)
	

	辦理時間Timeline
	
	主辦地點Location
	

	預估投入經費
Estimated Budget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yy/mm/dd)
	年     月      日

	辦理區域及範圍
Range and Area of Activity
	

	單位資料

	申請單位(中文)

Applying Unit (Chinese)
	

	申請單位(英文)

Applying Unit (English)
	

	聯 絡 人
Contact
	
	聯絡方式
Communication
	電話：
Tel：

	電子信箱

Email
	
	
	手機：
Cellular Tel：

	
	
	
	傳真：
Fax：

	聯絡地址
Address
	

	其他

	共同辦理單位(中文)

Co-applying Unit（Chinese）
	

	共同辦理單位(英文)

Co-applying Unit（English）
	

	活動特色及內容簡介（約800字以內）(英文資料可於通過審查後再補繳)

Introduction on Features and Contents of Activity (within 800 words)

（English materials may be delivered after the approval of Chinese materials in the screening process.）

	

	注意事項
Note
	一件活動提案須附1份申請表及7份企劃書，以此類推。（不夠填寫亦可自行增加空間）

Every activity proposal should be attached with an application form and five copies of prospectus (If the space is not enough, one may use extra papers).


捌、附件－2.認證活動申請提案計畫書內容格式
提案格式不拘，但須包含下列項目

一、主、協辦單位說明

二、活動辦理主題說明

三、活動辦理特色及內容說明

四、活動辦理時程
五、活動辦理地點

六、活動預期效益及規模

七、活動衍生週邊商品規劃

八、配合2011設計年之相關宣傳提案

柒、附件－3.承諾書

申請辦理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承諾書
茲因（單位名稱）　    　 (以下簡稱立書單位) 以　（活動名稱）　    　 (以下簡稱本活動) 已獲得參加2011設計年認證審查，為順利本活動之推行，謹遵守下列各條款規定：

1、 立書單位願竭力配合「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申請須知」之各項規定，並依本活動辦理時程籌備及執行活動並繳交相關資料及文件。

2、 立書單位因本活動所提供之各式申請書、企劃書、文件等資料內容皆確實無誤，絕無虛構、捏造或偽造等情事，亦無侵害他人(含國內外自然人及法人)之智慧財產權與法律上權利；若經發現有前述不實或侵權狀況，除視同自動放棄認證資格外，其相關爭議或糾紛悉由立書單位自行負擔。

3、 「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標章」之智慧財產權及一切法律上權利皆屬「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所有立書單位通過認證之活動，於使用「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標章」時，須遵守相關使用規範，不得任意更改、重製或改造標章之設計。

4、 立書單位如有任何與本活動認證執行之疑議或有調整需求，均得隨時提出書面申請；未經「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書面同意，立書單位不得延誤本活動辦理時程。

5、 立書單位應以誠實信用原則遵行上述條款，倘有違反造成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會暨設計年工作小組直接或間接損害，立書單位願負損害賠償責任。

6、 「2011設計年認證活動標章」只限活動相關文宣品或活動衍生商品推廣使用，如須運用於活動之外，須另案申請審查。

7、 2011臺北世界設計大會暨設計年工作小組有權保留對本活動暨相關規定變更之權利，所有變更或修正於通知立書單位後，立書單位即有遵守與配合之義務。

此致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立　書　單　位：

負    責    人：

統　一　編　號：

電　話　號　碼：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柒、附件－4.認證活動成果報告書內容格式
一、主、協辦及主辦單位說明

二、活動辦理主題說明

三、活動辦理特色及內容說明

四、活動成果效益、衍生商品及規模說明（含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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